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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医药学院文件
湖医校发〔2020〕194 号

关于印发《湖南医药学院实验室易耗品、低值耐
用品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湖南医药学院实验室易耗品、低值耐用品管理办法》已经

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湖南医药学院

2019 年 12 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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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医药学院实验室易耗品、低值耐用品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校实验室教学、研究用易耗品、低值耐用

品的科学管理与使用，防止流失、积压和浪费，保证教学、科学

研究的正常进行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低值耐用品是指单价1000元以下（不含1000元），

可多次重复、独立使用的，耐用期在一年以上且不适宜纳入固定

资产的，又不属于易耗品范围的物资。例如，低值仪器仪表，各

类工具、科教器具、文艺、体育和文具用品、医疗器械等。

易耗品是指实验或使用过程中，易破损而损耗的物资，以及

一次使用即消耗的物资。例如，玻璃器皿、各类切片、元件、器

件、零配件、实验用小动物、劳动保护用品等。

第三条 各实验室或无实验室的教学部门可根据教学、科学

研究需要，本着节约的原则，逐级编制购置计划，由学院(部)负

责人签署意见报教务处审定后，按湖南医药学院资产管理处相关

管理规定进行采购、验收、保管、领用。

第四条 实验室或无实验室的教学单位领(购)回的易耗品、低

值耐用品必须建立有品名、型号规格、数量、单价的明细账和单

位的内部借用登记台账制度，并确定专人统一管理。贯彻实施“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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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领导、分工管理、专人负责、合理调节、节约使用”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实验室或无实验室的教学单位每学期期末必须对低

值耐用品进行认真的清理，并与台账做详细的核对。

第二章 购置与经费

第六条 用于教学的易耗品、低值耐用品的购置经费，由学校

预算统筹安排。计划财务处设置各使用部门的“实验材料经费”

项目，用于实验材料、易耗品的购置。用于科研的实验材料及易

耗品的购置经费，由所从事的科研项目经费开支。

第七条 易耗品、低值耐用品的采购分为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

（机动采购）两大类。根据学校具体情况，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

逐步实行集中采购（年度采购），具体采购方式和办法参照学校

有关采购管理规定执行。

第八条 各使用单位要加强实验材料及易耗品入库验收。对贵

重、稀缺和进口的材料，使用单位应派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参加验

收。验收中若发现数量、质量问题及时向供货单位或采购主管部

门提出，并办理退换或赔补手续。

第三章 使用与管理

第九条 各使用单位应加强对库存实验材料及易耗品的管理，

掌握本单位实验材料及易耗品的使用规律，建立库存物品定额储

备制度，保证实验和科研正常进行，避免积压和浪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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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各使用单位应加强对库存物品的规范保管，做到定位

存放，存放有序，零整分开，账物对号，便于领用、发放和检查。

第十一条 各使用单位应设置有品名、数量、单价的物品明细

账，按照品种、规格型号、质量级别，对库存物品按凭证及时进

行增减记录，于每学期末进行一次盘底，并制定下学期购置计划。

第十二条 各使用单位在实验中使用到危险化学品的，参照《湖

南医药学院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第十三条 各使用单位应加强对低值品使用过程的管理。因实

验操作本身的特殊性引起，正常使用时发生的损耗造成低值耐用

品损失，可不予赔偿；因主观原因造成的低值耐用品损失，必须

赔偿。 根据损失的情况程度，按原值或当时市价的50％—100％

计价赔偿。赔偿费均由财务处统一收缴，用于维修和补充设备或

器具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原《湖南医药学院实验室易耗品、低值耐用品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湖医校发〔2017〕20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湖南医药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1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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